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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级 SAF 各专业选课须知
(26-27 学年第一学期)

各位 2023级 SAF的同学：

大学生涯即将迎来最后一年，请大家务必关心自己的学业情况，

保证课程修读无遗漏，随时检查自己学业统计情况。选课原则是“缺
什么模块的学分，就补什么模块的学分”。

选课将从下周一 6 月 1 日中午 12:00 分开始第一轮的随机筛选，

选课时间安排详见：

(https://jwb.xujc.com/2026/0527/c3389a170177/page.htm) 。

本次选课要求大家先查询各自学业统计的学业修读情况，结合本

学期修读的课程，查缺补漏：

1.专业选修课：大学四年要求修满 32学分的专选课，其中金融

学、财政学、税收学专业的课程组 A至少修读 9学分，财务管理专

业的课程组 A至少修读 12学分，会计学专业的课程组 A至少修读

15学分（根据各专业 2023级培养方案）。

本次选课第 1轮与第 2轮专业选修课模块各专业将开放 6学分供

大家选修，经过前两轮选课之后，专选课仍不足 32学分的同学，可

在第 3轮与第 4轮继续选课（第 3轮开始各专业将在前两轮基础上增

加 3学分，6月 9日 12:00分开始，先选先得；第 4轮开始再在第 3
轮基础上增加 3学分，下学期开学注册日第 1天中午 12:00分开始选

修，先选先得）。

专业

第一、二轮可选学分

（6 月 1 日中午 12 点）

第三轮可选学分

（6 月 9 日中午 12 点）

第四轮可选学分

（下学期开学注册日

第一天中午 12 点）

金融学 6 9 12
财政学 6 9 12
税收学 6 9 12
会计学 6 9 12
财务管理 6 9 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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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

（1）若选完上述学分，专业选修课仍不足 32学分的同学，可于

下学期开学注册日第 1天至第 1周周五，到经管 A518吴老师（金融、

财政与税收专业）或刘老师（会计、财管专业）处办理补选，需人工

申请（请下载打印携带如下表格：教务部网站→下载中心→学生用表

→《课程(班)修读变更申请表》）。

2.通识选修课要求四年修满 14学分。其中，人文艺术类-艺术类、

自然科学类均需至少修读 2学分，《国家安全教育》课程和“四史”课
程组中的《党史、新中国史、改革开放史、社会主义发展史专题》课

程须修读合格（2023级培养方案）。

3.技能选修课要求四年修满 8学分，无修读类别限制要求（2023
级培养方案）。

培养方案年级 课程类别 学分要求 备注

2023 通识选修课 14
人文艺术类-艺术类≥2学分；自然

科学类≥2学分；《国家安全教育》

和《“四史”课程组》均须修读合格。

2023 技能选修课 8
无修读类别限制要求。鼓励学生

选修各专业开设的融合双创教育

的实训实践类课程。

尚未完成上述通识与技能选修课学分要求的同学，在下学期修读

总学分不超过 26学分的情况下，可参加 2026-2027学年第一学期网

上选课第三、四轮次的选课（6 月 9 日中午 12 点开始），先选先得。

如需多选，请从教务部网站下载《课程（班）修读变更申请表》（下

载路径：教务部网站→下载中心→学生用表）并填写完整，于下学期

注册日及开学第 1 周内交到主楼群 3号楼 615办公室陈老师（技能选

修课）/谢老师（通识选修课）处。

【关于微专业学分认可的相关说明】

请报名参与“微专业”课程学习的同学注意，微专业课程的学分认定将按

照以下优先顺序执行：

(1)优先认定为“技能选修-职业技能类”学分；

(2)若该类学分已修满，则顺延认定为“通识选修”学分（将根据微专业

所属类型，对应至相应的通识模块）；

(3)若通识选修学分亦已修满，则最多可认定一门为“专业选修”学分。

(4)此外，对于其余课程，若经所在院系评估认为不宜认定为专业选修课

学分的，将统一认定为技能选修课学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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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体育为必修课，大学期间要求修满 4个体育学分（包括体育特

色学分），至今仍未修满的同学，请于下学期开学第一周之内办理，

具体办理方式详见届时教务部网站通知。

5.下学期仍有必修类课程未通过，需要学分重取的同学（选修类

课程不需学分重取，只需修满相应模块规定学分即可），请于新学期

开学第一周之内自行登录教务系统进行学分重取的申请（开学注册日

第 1天至第 1周周五，具体时间详见届时教务部网站通知）。

6.成绩重取：如若对某门已修读及格的课程的成绩不满足的同学

（因出国需提高课程均分 GPA等需求），可申请课程成绩重取（即

刷分），可于下学期开学第一周内（开学注册日第 1天至第 1周周五）

自行上教务系统申请。成绩重取的学分不包括在正常修读的 26学分

以内，但申请课程时不允许与现有课表冲突，也不允许免听，需随堂

修读。

提示

1.请同学们选课完毕后，务必仔细查看选课结果，确认课程是否

已选中（第一轮选课结果不显示至课表，第二轮选课结果公布后显示

至课表）。

2.不得选已修过且取得学分的同名课程或者相近课程，即使选中

修读及格也不计学分。

3.新学期第二周起，所有网上退、补、改选功能均关闭，课程班

名单宣布确定，学生需严格按照系统课表显示的课程参加课程班学

习，任何自行或与任课教师单独协商办理的退补改选手续均视为无

效。

4.若对下学期选课有疑问的话，请先仔细阅读此份选课说明及你

们所对应专业的培养方案。有疑问没有办法解决的话，可以加对应专

业教秘老师 QQ咨询：

金融学、财政学、税收学专业-吴老师 QQ: 85772223
财务管理、会计学专业-刘老师 QQ：4447004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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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


